
说明 1-1:

关于 2025 年对下一般公共预算安排

税收返还及转移支付情况的说明

2025 年对下级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 66561 万元，其

中：

一、税收返还

2025年对下税收返还预算安排4966万元，包括：所得税基

数返还586万元，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0万元，增值税税收

返还4326万元，消费税税收返还0万元，增值税“五五分享”税

收返还0万元，其他税收返还54万元。

二、一般性转移支付

2025年对下级一般性转移支付预算 60853万元，其中：

1. 均衡性转移支付预算 3538万元，主要用于干部职工工

资发放。

2. 保障性转支付预算 34114万元，主要用于民生支出及

单位正常运转

3. 其他一般转移支付 23201 万元，主要用于村干部工资

及村级运转经费。

三、专项转移支付



2025年对下级专项转移支付预算 760万元，其中：

1. 专项转移支付补助预算 300万元，主要用于各乡镇加

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2. 第一书记专项经费 200万元。

3. 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260万元。



说明 1-2：

关于 2025 年对下政府性基金预算

转移支付预算情况的说明

2025年安排对下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 0万元。

.....



说明 1-3：

关于 2025 年对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转移支付预算情况的说明

2025年对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预算 0万元。

.......



说明 2：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 2024 年执行及

2025 年预算有关情况的说明

一、2024 年全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经国务院批准，省财政厅核定曹县 2024 年地方政府债务

限额 2077088 万元。其中，新增债务限额 201200 万元（含转

贷地方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额度 0 万元）。

二、2024 年全县地方政府债务举借情况

2024 年全县共发行政府债券 574030 万元，其中：新增债

券 201200 万元，再融资债券 372830 万元。截至 2024 年底，

全县政府债务余额 1572517 万元。2024 年政府债务还本付息

207363 万元。

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

发〔2014〕43 号）、《财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

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和《财政部关于印

发<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通知》（财预〔2018〕

209 号）等规定，2024 年历次发行政府债券举借政府债务的相

关信息，均已按规定向社会公开。

三、2025 年全县政府债务收支计划情况



预计 2025 年全县政府债务收入 258699 万元。其中，预计

发行新增政府债券收入 0 万元，发行再融资债券收入 258699

万元。预计全县政府债务支出安排 259907 万元。其中，新增

一般债券项目支出 0 万元，新增专项债券项目支出 0 万元；到

期债务还本支出 259907 万元。按照上述安排，以 2024 年末全

县政府债务余额为基数，加上2025年政府债务收入，减去2025

年债务还本支出后，预计 2025 年末全县政府债务余额为

1571309 万元，政府债务限额为 2077088 万元。此外，2025

年全县预算需安排债务利息支出 45031 万元。



说明 3：

2025 年曹县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2025年本级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 1250 万元，比

上年持平，无增减变化。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40 万元，

比上年增长 20 万元，较上年略有增长；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

维护费 1070 万元，比上年减少 10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

置费 210 万元，比上年增长 168 万元，主要是根据规定，对部

分符合报废条件、无法继续使用的执法执勤用车进行集中报废

更新；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860 万元，比上年减少 178 万元，

较上年略有降低）；公务接待费支出 140万元，比上年减少

10 万元，较上年略有降低。

注释：

1.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

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

出（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以及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

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

3.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

宾接待）费用。



说明 4：

2024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2024 年，为持续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创新提升管理

效能，我县牢牢把握“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

的政策导向，紧紧围绕“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体系建设

工作安排，扎实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效着力推进预算绩效

管理提质增效，有力地促进财政资源优化配置，提升公共服务

质量。

一、总体评价

一方面，2024 年我县继续深化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组织

全县各部门单位继续完善事前绩效评估、绩效目标管理、绩效

运行监控、绩效自评等工作，全县 71 个县直部门均纳入绩效

管理，覆盖率实现 100%。

另一方面，2024 年我县财政部门共选取 3 个项目开展财

政重点绩效运行监控、选取 8 县直部门（单位）开展绩效自评

抽查复核、选取 7 个预算项目开展了财政重点绩效评价、选取

5 个部门开展部门预算整体支出绩效评价、选取 2 个镇街开展

了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书面反馈给各部门

（单位），督促部门主管领导认真落实，并要求部门做出相应



整改。县财政局针对以上评价结果召开局党组会，评价结果出

现的问题逐一讨论，并应用于下一步财政预算编制、完善政策

及改进管理。同时财政重点绩效评价结果、部门整体和项目绩

效目标及时报送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常委会，对我县领导决

策提供参考。

二、完善制度建设

按照建立“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的要求，我县出台了绩效管理总体制度、绩效目标、事前评估、

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结果应用、部门整体绩效、第三方机构

管理、成本管理共九项相关工作制度办法。2024 年结合工作

需要，研究制定《规范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办

法》，规范对第三方机构管理，同时为进一步提高绩效自评工

作规范性和科学性，印发《曹县县级项目支出绩效单位自评工

作规程》。

三、严格事前绩效评估

围绕立项必要性、实施可行性、绩效目标合理性、投入经

济性、筹资合规性等内容开展事前绩效评估，重点回答“钱该

不该花”“该不该花这么多”“该不该当前花”“该不该政府

花”等问题，指导部门做好新增重大政策和项目事前绩效评估，

加强财政重点评估，提高政策决策和预算安排的科学性，事前



绩效评估管理办法目前正在拟定中。

四、夯实绩效目标管理

抓好绩效目标龙头，组织部门（单位）开展年度项目绩效

目标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编报工作，针对部门单位绩效目

标不会编、编不好等问题，在组织开展培训的基础上，在绩效

目标编制过程中“一对一”进行辅导，和部门单位相关工作人

员共同探讨绩效指标的设置，提高绩效指标科学性、规范性和

完整性，加强绩效目标审核，提高绩效目标编报质量，发挥绩

效目标的“契约”控制作用，使其真正成为全过程绩效管理的

重要依据。

五、强化绩效运行监控

加强绩效运行过程管理，及时发现并反馈问题，督促限期

整改，推动绩效目标如期实现。组织部门（单位）开展了绩效

运行监控工作，全县 26 个镇街和 71 个县直部门（单位）已全

部纳入绩效运行监控范围，2024 年绩效监控纳入预算一体化

系统，使得预算绩效管理各环节更加可控。

六、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2024 年通过对曹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

次性经济补助项目绩效评价及时收回当年预算 211.15 万元；

通过对曹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第一污水处理厂和第二污水处



理厂污水处理费绩效评价，借助成本效益分析核定提标改造后

污水处理单价，将第一污水处理厂的污水处理费单价由 1.17

元/吨调整为 2.51 元/吨，将第二污水处理厂的污水处理费单

价由 1.22 元/吨调整为 2.47 元/吨，同时督促单位制定污水

处理监督考核管理办法，及时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监督、评估

及考核；另外，通过对曹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 5 个部门

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完善相关政策 10 余项，逐步将

财政重点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挂钩。

七、积极主动信息公开

深化绩效目标、绩效自评、部门评价和财政评价结果公开

机制，扩大预算绩效信息公开范围，丰富公开内容和形式，主

动接受社会监督。督促指导全县各部门单位按照要求随预算公

开绩效目标表，随决算公开绩效自评表、部门重点评价报告等

内容，同时财政部门按要求及时公开财政重点绩效报告等。


